国家开放大学实验昆明分院
综合实践环节专业负责人管理规范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昆明分院综合实践环节教学工作实施方案》，为更好的组织、指导、安排和督促各专业的指导教师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综合实践教学，学校设置各专业负责人，并制定以下工作规范。
一、专业负责人的基本条件 
1.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开放教育教学情况和熟练掌握所属专业的实施要求。
2.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5年以上相应专业教学经历和指导工作经历。
3.经实践环节教学工作领导小组核准。
二、专业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1.专业负责人应熟悉本专业综合实践环节实施大纲的要求，组织好本专业指导教师的学习、交流，对教师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解答中不能明确的问题向实践环节领导小组反馈。
2.专业负责人应不定期询问检查本专业指导教师的工作进程，对指导教师不符合工作要求的情况提出建议并向实践环节领导小组反映。
3.专业负责人应做好本专业指导教师的成绩核查和汇总工作。
[bookmark: _GoBack]4.专业负责人应在本专业指导教师完成指导工作后对本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工作进行总结，提交书面的总结报告。
